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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或外国企业申请商标注册代理办法》 

  

根据商标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外国人或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商标注册和办理其他商标事宜，应

委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标代理处办理。为了便于外国人或外国企业委托办理上述事项，特制定

本办法。  

  第一条 本会商标代理处根据外国人或外国企业的委托，代理商标注册的申请、续展、转让、变更

注册人的名义或地址、使用商标许可合同备案、注册商标争议的解决以及其他获得和维护商标专用权的

有关事项。  

  第二条 所需文件： 

  １．申请商标注册，每一个商标在每一类上的申请提交委托书正副本各一份，申请书正副本各一

份，商标图样十五张。商标图样的长和宽均不得超过十厘米。如是彩色商标还应交黑白墨稿二张。正楷

字商标可免交图样。 

  人用的化学药品、 新药成药、 中药成药和药酒的商标注册，自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起，交本国政

府有关主管部门或相应部门批准生产的证明文件正副本各一份。 

  ２．申请注册商标续展， 每一个商标提交委托书正副本各一份， 申请书正副本各一份，商标图样

十张以及中国原注册证。 

  ３．申请注册商标转让，每一个商标提交委托书正副本各一份，申请书正副本各一份以及中国原注

册证。 

  ４．申请变更注册商标的注册人的名义或地址，每一个商标提交申请书正副本各一份以及中国原注

册证。 变更注册人的名义时还应提交本国名义变更的登记证件正副本各一份。 

  ５．申请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的，提交备案格式正副本各一份以及合同副本三份。  

  第三条 申请对驳回商标的复审、初步审定予以公告的商标的异议、异议裁定的复审、注册商标争

议的裁定以及撤销注册商标决定的复审，申请人应提供理由和可能的证据。申请书可由本会商标代理处

代为准备和填写。  

  第四条 申请人出具的委托书（委托书上应注明申请人的国籍）本国有关的登记证件及其他证明文

件，应经公证，认证按对等原则办理。  

  第五条 申请人在填写商标注册申请书前， 应根据中国商品分类表对指定商品正确分类，遇有困

难时可寄来商品样本或说明书，本会商标代理处将给予协助。申请书上应列明具体商品名称及其用途和

主要原料。  

  第六条 申请人名称如有指定中文译名，应在申请书注明，如未注明本会商标代理处将以代为翻译

的名称提交申请。如要更改，应在商标注册核准后再提交变更申请。  

  第七条 对商标中的文字和／或图形，需说明含意。要注册中译文时，可委托本会商标代理处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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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书写并制作商标图样。  

  第八条 根据商标法实施细则第二十条规定，注册商标的使用包括广告宣传。本会商标代理处可以

受委托代办刊登广告。  

  第九条 本会商标代理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委托，办理有关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纠纷的法律事务。  

  第十条 各项收费标准，由本会商标代理处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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